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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十三條修
正總說明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八條第三項授權訂定，業經前行政院衛生署於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以

署授疾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０四三號令訂定發布，歷經七度修正在案。今

配合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日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經總統

令修正發布，刪除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

外國人（本辦法之第二類外國人）聘僱期滿應出國一日，及新增聘僱許可期

間得請假返國規定，爰修正本辦法第五條、第十三條，明定第二類外國人工

作期滿續聘或期滿轉換雇主者，須辦理自新聘僱許可生效日起工作滿六個

月、十八個月及三十個月之定期健康檢查；第二類外國人請假返國者，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得依其工作性質及勞動輸出國特性，公告其再入境後之健康

檢查時程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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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十三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第二類外國人辦

理健康檢查之時程如下： 

一、申請入國簽證時，應

檢具認可醫院核發

之三個月內健康檢

查合格證明。 

二、 入國後三工作日

內，雇主應安排其

至指定醫院接受健

康檢查；因故未能

依限安排健康檢查

者，得於延長三工

作日內補行辦理。 

三、 入國工作滿六個

月、十八個月及三

十個月之日前後三

十日內，雇主應安

排其至指定醫院接

受定期健康檢查；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十一月五日

修正生效後工作期

滿續聘或期滿轉換

雇主者，自新聘僱

許可生效日起，亦

同。 

前項第一款人員入

國前健康檢查有任一項目

不合格者，不予辦理入國

簽證。 

雇主申請聘僱許可

時，應檢具指定醫院核發

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但

符合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

者，從其規定辦理。 

第二類外國人依本

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

請假返國者，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得依工作性質及勞

動輸出國特性，公告其再

第五條  第二類外國人辦

理健康檢查之時程如下： 

一、 申請入國簽證時，

應檢具認可醫院核

發之三個月內健康

檢查合格證明。 

二、 入國後三工作日

內，雇主應安排其

至指定醫院接受健

康檢查。 

三、 入國工作滿六個

月、十八個月及三

十個月之日前後三

十日內，雇主應安

排其至指定醫院接

受定期健康檢查。 

前項第一款人員入

國前健康檢查有任一項目

不合格者，不予辦理入國

簽證。 

雇主申請聘僱許可

時，應檢具指定醫院核發

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但

符合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

者，從其規定辦理。 

雇主因故未能依限

安排辦理第一項第二款健

康檢查者，得於延長三工

作日內補行辦理。 

一、 配合本法一百零五年

十一月三日修正施行

第五十二條第四項，刪

除從事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本

辦法第二類外國人）聘

僱期滿應出國一日規

定，為明確工作期滿續

聘或期滿轉換雇主者

健康檢查時程，及規定

其接受定期健康檢查，

爰增訂本條第一項第

三款後段規定。 

二、 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

為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二款後段。 

三、 配合本法第五十二條

第五項新增聘僱許可

期間得請假返國規定，

爰新增本條第五項，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得依

工作性質及勞動輸出

國流行疫情公告請假

返國者辦理入境後健

康檢查之時程及項目，

並明定雇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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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後之健康檢查時程及

項目，並由雇主安排其至

指定醫院辦理。 

 

第十三條  第二類外國人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

項規定申請再入國工作

者，雇主仍應依第五條規

定，安排其接受健康檢

查。但檢具指定醫院入國

日前三個月內核發之健

康檢查合格證明者，免依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規定辦理。 

前項所定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其檢查項目，

依附表二之規定。 

第十三條  第二類外國人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

項但書規定申請再入國

工作者，雇主仍應依第五

條規定，安排其接受健康

檢查。但檢具指定醫院入

國日前三個月內核發之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者，免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辦理。 

前項但書所定健康

檢查合格證明，其檢查項

目，依附表二之規定。 

 

一、 配合本法第五十二條

修正，本條第一項之法

源依據修正為第五十

二條第四項，刪除「但

書」字樣。 

二、 第一項健康檢查合格

證明僅規定於但書部

分，依法制體例，第二

項無須再規定「但書」

二字，爰酌作文字修

正。 

 


	01
	02

